
- 1 -

厦海政〔2019〕143 号
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出台
鼓励企业改制上市做大做强的补充意见的通知

区直各部门，各街道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支持我区生物医药行业企业通过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

范发展、实现股权交易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，在《厦门市海沧区

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改制上市做大做强的若干意见》（厦海政

〔2016〕147号）文件基础上，出台本补充意见。现予以下发，

请予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19年11月1日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


- 2 -

海沧区鼓励企业改制上市做大做强的补充意见

一、补充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针对我区生物医药行业企业进入总部注册于厦门的区

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并实现股权交易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0

万元。

（二）企业将股权交易募集资金直接投资于海沧区项目（实

体经济项目），区政府按照投资金额2%给予奖励。前述募集并投

资金额最低不少于500万元；每家企业同一年度奖励金额累计最

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二、补充说明内容

（一）本意见扶持或奖励对象为注册及税收缴纳地在海沧的

生物医药行业企业。

（二）本意见由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有关政策条款仍按《厦

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改制上市做大做强的若干意

见》（厦海政〔2016〕147号）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1.申请审核拨付程序

2.厦门市海沧区企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

扶持资金申请表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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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请审核拨付程序

一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股权交易扶持资金

1.扶持资金申请书；

2.《厦门市海沧区企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实现股权交易扶

持资金申请表》；

3.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出具的企业实现股权交易的证明。

（二）申请股权交易融资奖励资金

1.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份公司募集

资金在海沧投资的鉴证报告；

2.其他在海沧直接投资的证明材料，其中增加在海沧注册企

业注册资本金的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变更后

工商营业执照；购置资产的需提供购置合同及付款证明材料等。

二、审核拨付流程

（一）初审

企业将书面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报区金融办，区金融办提出

初审意见后，将相关材料报送区财政局审核。

（二）复审并拨付

相关材料由区财政局复审通过后，报区政府相关分管领导审

定后，由区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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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厦门市海沧区企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扶持资金申请表

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注册

资本

通讯地址

及邮编

电子

邮箱

法人代表
电话

号码
传真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手机

挂牌

时间

股权交易

时间

融资金额
在海沧区

投资金额/融资金额（%）

扶持资金

项目
□实现股权交易：20 万元 □融资奖励资金 万元

区金融办

意见

年 月 日

区财政局

意见

年 月 日

区政府分管领导

年 月 日


